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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产90万副树脂镜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文昌东路888号
	重庆锦祥眼镜有限公司
	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锦祥眼镜有限公司拟投资在丰都工业园玉溪组团高家片区新建年产90万副树脂镜片生产线建设项目，租用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文昌东路888号二楼部分空置厂房，租用面积约1800m2，不新增占地。项目使用丙烯酸树脂为主要原料，新建树脂镜片生产线一条，生产加工工艺采用配料、配模、浇注、合模、固化、开模、磨边、清洗、检验，新建年产树脂镜片90万副。
	项目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地表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固废带来不利影响。
①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工序主要有配料及混合搅拌、浇注工序、两次固化工艺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修边磨边产生的粉尘。其中，建设单位将浇注工序车间、合模工序车间、危险废物贮存点进行封闭、烘干工序设集气罩对烘干废气进行收集，采用10000m3/h风量抽风机，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引至建筑楼顶排放；项目使用固化炉（4台）均自带排气筒，排气筒接入活性炭二级吸附处理，后经同一根排气筒排放（DA001）排放。修边磨边粉尘经引风机负压引入布袋除尘装置集中处理后由排风管道引至楼顶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2。
②本项目生活污水排放量为2.27m3/（681.75m3/a）、生产废水排放量1.69m3/d（507.0m3/a），项目总废水排放量3.96m3/d（1188.0m3/a），根据园区规划环评要求，项目生产废水经已建好的污水管网排入高家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进入长江。
③项目运营期生产噪声对东、南、西、北侧厂界昼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本项目运营后厂界外50m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昼夜声环境预测结果满足（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2类标准要求。
④本项目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不合格模具：项目废玻璃片（不合格模具）年产生量约为1.0t/a。该类固废属一般性工业固废，全部经集中收贮后，直接外售物回公司综合利用。废胶带：废胶带产生量约0.5t/a，该类固废属一般性工业固废，全部经集中收贮后，委托有资质单位无害化处置或综合利用。收集的树脂尘屑、不合格品：布袋除尘器收集的树脂尘屑产生量约0.01t/a，产品检验过程产生的不合格镜片废次品产生量约0.5t/a，总计0.5t/a。该类固废属一般性工业固废，全部经集中收贮后, 直接外售物回公司综合利用。废活性炭：项目年更换活性炭5.2t/a，更换的废过滤棉和废活性炭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库，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化学品废包装物（塑料桶、玻璃瓶、纸塑袋等）：主要在项目原辅材料等原辅材料的使用环节中产生，根据项目生产规模及原料消耗情况，化学品废包装物预计产生量约1.0t/a。该化学品废包装物属于危险废物，经集中妥善收贮后，全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无害化处置或利用。废滤芯、废活性炭、废石英砂：主要在纯水制备中产生，产生量约0.1t/a。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硅胶管：废硅胶管年产生量约为0.05t/a，属于危险危废，经集中妥善收贮后，全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无害化处置或利用。含油劳保用品和抹布、废油桶：在运营过程中有少量含油劳保用品和抹布、废油桶产生，产生量0.1t/a。生活垃圾：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约3.6t/a。属于一般固废，由环卫所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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